
关总署公告 2006 年第 53 号  

2006-09-25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关税条例》（国务院令第 392 号，以下简称《关税条

例》）和《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家经贸委等部门〈关于进一步完善加工贸易银行保证金

台帐制度的意见〉的通知》（国办发〔1999〕35 号）等有关规定，现就加工贸易保税

货物利息征收和退还的有关问题公告如下： 

   

      一、加工贸易保税货物在规定的有效期限内（包括经批准延长的期限）全部出口的，由海关通知

中国银行将保证金及其活期存款利息全部退还。 

   

   二、加工贸易保税料件或制成品内销的，海关除依法征收税款外，还应加征缓税利息。缓税

利息具体征收办法如下： 

  （一）缓税利息的利率为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 6 个月至 1 年（含 1 年）短期贷款年

利率（以下简称“短期贷款年利率”），海关根据中国人民银行最新公布的“短期贷款年利

率”随时调整并公布执行。现行“短期贷款年利率”为 6.12%。 

  对因加工贸易政策调整导致到期合同不予延期、按内销处理的，根据填发海关税款

缴款书的上一年度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活期存款利率征收缓税利息；对逾期未核销手册

项下的加工贸易货物内销征税，缓税利息的征收仍按前款规定办理，即按“短期贷款年利

率”计息。 

  （二）利率的适用： 

  海关根据填发税款缴款书时的利率计征缓税利息，即按上述第（一）款确定的利

率。 

  （三）缓税利息的征收及计算公式： 

  加工贸易缓税利息应根据填发海关税款缴款书时海关总署公布的最新缓税利息率按日征收。缓税

 



利息计算公式如下： 

  应征缓税利息=应征税额×计息期限×缓税利息率／360 

  （四）计息期限的确定： 

  1．加工贸易保税料件或制成品经批准内销的，缓税利息计息期限的起始日期为内销料件或制成

品所对应的加工贸易合同项下首批料件进口之日；加工贸易 E 类电子帐册项下的料件或制成品内销

时，起始日期为内销料件或制成品所对应电子帐册的最近一次核销之日（若没有核销日期的，则为电

子帐册的首批料件进口之日）。 

  对上述货物征收缓税利息的终止日期为海关填发税款缴款书之日。 

  2．加工贸易保税料件或制成品未经批准擅自内销，违反海关监管规定的，缓税利

息计息期限的起始日期为内销料件或制成品所对应的加工贸易合同项下首批料件进口之

日；若内销涉及多本合同，且内销料件或制成品与合同无法一一对应的，则计息的起始

日期为最近一本合同项下首批料件进口之日；若加工贸易 E 类电子帐册项下的料件或制

成品擅自内销的，则计息的起始日期为内销料件或制成品所对应电子帐册的最近一次核

销之日（若没有核销日期的，则为电子帐册的首批料件进口之日）；按照前述方法仍无

法确定计息的起始日期的，则不再征收缓税利息。 

  违规内销计息的终止日期为保税料件或制成品内销之日。内销之日无法确定的，终

止日期为海关发现之日。 

  加工贸易保税料件或制成品等违规内销的，还应根据《关税条例》的有关规定按 2004 年第 39

号公告第二条的规定征收滞纳金。 

  3．加工贸易保税货物需要后续补税，但海关未按违规处理的，缓税利息计息的起止日期比照本

条第（二）款规定办理。 

  4．加工贸易边角料、剩余料件、残次品、副产品和受灾保税货物等内销需征收缓税利息的，亦

应比照上述规定办理。 

  （五）对于实行保证金台帐实转（包括税款保付保函）管理的加工贸易手册项下的保税货物，在

 



办理内销征税手续时，如果海关征收的缓税利息大于对应台帐保证金的利息，应由中国银行在海关税

款缴款书上签注后退单，由海关重新开具两份缴款书，一份将台帐保证金利息全额转为缓税利息，另

一份将台帐保证金利息不足部分单开海关税款缴款书，企业另行缴纳。 

  三、经审核准予内销的，海关应当做出准予内销的决定，签发《加工贸易货物内销

征税联系单》并批注相关意见，同时，加注征收缓税利息的适用利率种类：“活期存款”

或“短期贷款”，交经营企业办理通关手续。 

  经营企业凭上述纸质或电子数据办理通关手续。在填制内销报关单时，若适用短期

贷款利率，无需在备注栏中标注；若适用活期存款利率，则需在备注栏注明“活期”字

样。 

  海关核对《加工贸易货物内销征税联系单》纸质或电子数据内容和内销报关单数据

并确认无误后，按现行有关规定办理内销货物审单、征税、放行等海关手续。 

  四、《海关总署关于加工贸易保税货物内销补税征收缓税利息问题的通知》（署税

〔1999〕452 号）、《海关总署关于 2003 年加工贸易内销补税征收缓税利息适用利率

的通知》(署税发〔2003〕126 号)、海关总署 2004 年第 39 号公告第一条的有关规定同

时废止。 

  五、本公告自 2006 年 10 月 10 日起施行。 

   

     特此公告。 

  

   

  

                                                              二○○六年九月二十日 
 

 

 


